涞源县民政局主要工作职责

民政局主要职责

    根据《民政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》规定，民政局的主要职责是：
1.负责救灾工作。发生自然灾害时进行核灾报灾和组织救灾，接收、管理、发放救灾捐赠的款物。

2.负责城乡社会救济工作。组织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；接收孤儿、弃婴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；指导慈善事业，救济特困城乡居民。

3.负责社会福利工作。指导社会福利机构、各类福利设施、福利生产企业；负责福利彩票发行和福利彩票基金管理使用。

4.负责优抚安置工作。组织开展拥军优属和优抚活动。抚恤优待烈属、军属、病故军人家属、伤残军人和老复退伍军人；管理烈士纪念建筑物；办理转业士官、复员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，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，接收安置和管理移交地方的军队离退休干部。

5.负责社会行政管理工作。进行婚姻登记、民间组织登记和管理、儿童收养登记。负责地名管理和行政区划、市镇级行政区域界线工作。

6.负责指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和城市社区建设。

7.负责殡葬管理工作，推进殡葬改革，指导殡葬事业单位的建设和管理。

8.承办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